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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

于 2022 年 5 月 19 日（星期四）下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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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规定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

相关出席会议股东符合资格。 

（三）出席、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和本所律师。 

经验证，上述人员均具备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资格。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与会议通知所述内容相符，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对

会议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也未出现修改原议案或提出增加新议案的情

形。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现场会议履行

了全部议程并以书面方式对所有议案逐项进行了表决，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

行计票和监票；网络投票按照会议通知确定的时段，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在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全部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

果。主持人在会议现场宣布了表决结果，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没有

对表决结果提出异议，并当场公布现场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1.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二〇二一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650,361,998 股同意，0 股反对，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二〇二一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650,361,998 股同意，0 股反对，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二〇二一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650,361,998 股同意，0 股反对，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二〇二一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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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650,361,398 股同意，0 股反对，6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二〇二一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650,360,798 股同意，0 股反对，6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二〇二一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650,360,198 股同意，0 股反对，6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650,359,598 股同意，600 股反对，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签署〈和解协议〉及〈抵债框架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93,078,125 股同意，0 股反对，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相关关联股东已回避本议

案的表决。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

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叁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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